
 

 
 
 

監察院新聞稿 

112 年 4 月 6 日 

聯絡人：綜合業務處包靜怡科長 

02-23413183 分機 532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
監察院112年3月審議通過調查報告17案 
糾正案6案 函請改善案17案 

監察院112年3月審議通過調查報告計17案，審查行政機關違失

部分，成立糾正案6案，通過函請改善案17案。 

 

監察院統計3月收受人民書狀計1,589件，含上月留待處理案

件，已處理人民書狀1,601件。 

 

3月份監察權行使成果分述如下： 

一、陳情案處理情形：經審核相關資料後，包括派查36件，蒐

整資料、發函瞭解147件，送請機關參處278件，屬司法、

行政救濟程序270件，併案處理593件，其他277件。 

二、糾正案6案：處理「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」陳抗事件違失

案，糾正行政院、內政部等機關。未有效督導所屬陸軍裝

甲旅落實役男工作項目要求，致生危安，戰車建制人員亦

均未實際參與機件檢查等情案，糾正國防部及陸軍司令部

。對無立案之ＯＯ家園未積極督導，且歷次稽查均未能及

早發現違規，確有違失案，糾正高雄市政府社會局。經濟

部為辦理中興紙業公司民營化，標售其廠房與設備疏失案

，糾正經濟部。未依法定程序處理自閉症學生遭校園霸凌

事件，主管機關亦未發現違失，糾正嘉義市立南興國中及

嘉義市政府等案。 


